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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佈道並非只問撒種，更期待收割。因為無論一切預工，與福音對象在「引言」中建立友

誼，在「福音」部份中清楚講明救恩真理，目的還是希望他決志信主。為此，三福大綱在第三

部分裏，特別精心設計了五個步驟，以循序地引導對方從「明白」、「願意」開始，作一個全

面而清楚的決定。 

      然而，問題在於對方對「決志的問題」──「你願意接受這份永生的禮物嗎？」說「願

意」之前，我們並不能強迫逼他（千萬不要如此，因為神也從來不強迫我們），但也不應該輕

易放棄，認為公事已經辦完，可以交差便算。我們總應該盡諸般的智慧，忍耐幫助他，或是再

闡釋福音的重點，或是消除心中的疑慮……務求鼓勵他作出信心的決定。 

 
 
 

一．量身訂造 
 

  「決志的問題」之前的「辨明的問題」──「你明白我們以上所講的嗎？」非常重要，因

為從中可以知道對方了解福音的程度。我們可視乎他們對此問題的反應而決定不同的處理方

法。舉例：如果他顯得猶疑，則應盡快回到大綱的福音部分，以重點提示方式去找出問題所

在，然後加以解明；並且按其吸收能力、背景、需要等為他剪裁部分內容，以切合所需。這

樣，福音講述才不致刻板呆滯，而是充滿活潑生氣。前部分按福音大綱的內容可以是一樣（因

為福音只有一個），但後部分卻需要根據他們獨特的需要，而量身訂造有切身個人化的福音。

除非這一步建立得好，否則無法獲得對方說「願意」的穩固基礎。如果基本的福音內容還未有

說清楚便要求對方決志的話，更是不公平的做法。 

   故此，我們必須先盡責任講明基本完整的福音真理，然後再透過「辨明的問題」，去為進

一步的處理程序、講述內容等提供剪裁、修補的機會。因此，「辨明的問題」有一種緩衝的作

用，以避免雙方在未有足夠心理準備之下而發問和回答「決志的問題」，導致一下子無法「轉

彎」，使本來大好的形勢弄跨，實在不美。若從實質的作用而言，「辨明的問題」可以排除對

方因缺乏「得救信心」三要素：知識、同意和信靠的前二者，而不作出信心決定的可能性，以

便在「決志的問題」時，專門針對「信靠」一點便可（將範圍收窄，免得難於判別問題所

在）。 

  一般而言，福音部分只要講述清楚，有條不紊，加上表達方法靈活，能按對方的反應、需

要分享的話，對方對福音要義必能明白，因為福音根本就不是那麼難明的。 

 

 

二．敏銳洞察 
 

  整個福音講述的最關鍵部分，當然就是發問「決志的問題」的時候了。屬靈爭戰於此時進

入了決定性的階段，魔鬼各方面的攪擾也特別明顯。此時，唯一能得勝的途徑就只有是祈禱仰

望主。在人已盡上本分與主同工至此，只有靜心觀看神自己的作為。然而，何謂「盡上本

分」？一些涉及這關鍵時刻的應變方法、技巧等是不能忽視的。 

  在很多情況下，對方未必會即時給你「我願意」這答案，反之「黃燈」（既不拒絕，也不



接受），卻經常會在此情況下出現。怎辦？福音他不是不明白，否則亦不會進到這「決志的問

題」，對嗎？他不肯作決定，多半是由於未能夠決心信靠而已，並非因為不明白和不同意福音

內容所致（這兩點已在「辨明的問題」中被排除）。對方在此時才表現得猶疑的原因大致有三

方面： 

 

 

１．缺乏信心 
 

  他可能對「信心」一詞未最明白，以致影響他未能將信心付諸實行。這樣，我們可以再多

方引用不同的例子去說明信心的意思，以鼓勵他作出信心的決定。例如，在生活上有很多事情

不是完全明白、知道才接受，只要通得過基本理性的同意，合理可信（多人主觀經歷所產生的

客觀因素）便可以接受，從而體驗所信的真實性。因為完全明白才信是沒有可能的；況且如果

完全明白已是知道了，又何用相信呢？ 

 

 

２．未能適應 
 

  他可能未有適應「相信主耶穌是這樣簡單」（當然耶穌為救恩所付的代價絕不簡單）；

「只要信就可以嗎？」常是他心中的疑問。總覺得自己做得未夠好，不可能於短短一個小時就

能產生生命上如此大的改變。如此，我們應該鼓勵他只管按著已聽明白的福音，去作信心的決

定，因為「信而得救」是神的應許。況且，我們一直針對的只是他剛才所聽到的福音內容，並

且是要求他對所聽明白的福音作回應。事實上，他所明白了的福音，已可成為他作決定的基

礎。 

 

 

３．個別難處 
 

  他可能背後有些未有說出的困難，阻礙著他作此決定。這些困難可能無法一時從外表察

覺，必須求神加你靈敏洞察的能力，加上你對他背景的了解，去嘗試旁敲則擊地引導他說出心

中的難處，然後對症下藥。這些問題可能是：家人反對（與祭祖、異教等問題有關）、怕沒有

時間到教會……。此等問題與他明白福音與否沒有多大關係，但卻往往是他們未能決志的原

因。因此，必須找出這些問題所在，並且加以解決，否則就算你再多講十遍福音，他仍不會決

志。因為他不肯決志的原因並非因為他不明白福音（相反可能已十分明白），而是未能克服在

作決志背後的一點點障礙而已。倘若不嘗試即時處理這些問題，下次還是要面對同樣問題的

（註）。 

 

 

三．鍥而不捨 
 

   傳福音的至終目的是要領人歸主，而非交差式的例行公事。要達到以上所說，真正去找出

對方作決志的困難，真正地了解、幫助他作決志的話，鍥而不捨的精神是不可少的。我們要求

主給我們真誠愛人靈魂的心，而非只為一時的責任、滿足感。三福隊長絕不能因為已按福音大

綱完成任務而輕易打退堂鼓，因為真正的佈道心志、技巧，還是在大綱之後才能考驗和操練到



的。作為佈道者，多方禱告、裝備學習永遠是必須的；下一部分將會提供一些具體指引作參

考。 

        筆者曾多次試過經耐心地引導、幫助對方之後，最終於同一晚聽見對方清楚而肯定的說

「願意」。（其實這與佈道會後陪談的作用相同。） 

      若非聖靈的工作，相信沒有任何人能強逼及說服對方決志，我們所能盡的最大努力、責任

就是：勸他珍惜、把握還有的機會，及早作出決定。因為生命並不是在人的手中，「今晚」如

何，仍不知道。 

   倘若一切可說的已說完，而對方仍不能作決定的話，我們仍得尊重他、鼓勵他，繼續與他

保持良好的關係，待日後有機會時再談。然而最要緊的還是為他禱告，求主為他存留機會，使

他的「時候」早日來到。 

 

 

 

註：很多時候被問及：「講完一次『三福』之後，若果對方不信，下次談道時還可以再講甚

麼？」這問題其實可以有很多回答的方法，例如：不要假設對方一定記得你曾與他分享過

的內容，就算你再分享時的大綱是一樣，也可以改換一下次序，及改用不同的例子說明。

當然你也可以採用其他話題、方法等與他分享；更可以邀請參加福音聚會等。但筆者要在

此指出：你其實可以嘗試考慮不一定著眼於再與對方談甚麼福音內容，而是必要找出他明

白福音之後，仍未能決志的最終原因。這才是首要任務。 

 

 

 

 


